
关于发布《三峡大学关于各类资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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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属各单位：

现将《三峡大学关于各类资质建设、使用与维护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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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峡大学关于各类资质建设、
使用与维护的管理规定

为加强对学校各级各类资质的规范化管理，完善资质体系，

提高资质使用效益与服务质量，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

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

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8）》的文件精神，按照《三峡大学章

程》和《三峡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经研究，

对三峡大学各类资质建设、使用与维护作出如下管理规定：

一、学校各级各类资质既是学校教师技术服务能力与水平的

主要标志与集中体现，也是教师主动开展教学、科研实践，参与

市场经济活动，承接工程技术项目，向社会提供经济技术服务的

必备条件，是学校服务行业及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软实

力。

二、学校各级各类资质是三峡大学无形资产，纳入国有资产

管理范畴。由三峡大学（湖北）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资产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进行统一管理；资产公司负

责统筹协调学校及社会相关资源进行资质建设维护与升级拓展；

督促资质主体企业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开展各类资质

的年检审核工作；确保下属企业为教师利用资质从事工程技术服

务提供优质服务。

三、资产公司应在学校经资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制定并执



行《三峡大学资质建设发展规划》与年度工作计划，按照有利于

“双一流”建设，有利于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有利于支撑教育教

学与人才培养工作，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有计划分步骤

谋划和推进资质的建设与维护工作；着力提高资质对提升学校综

合办学实力的贡献度。

四、资产公司及其所属资质主体企业应遵循现代企业制度和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规律，全面规范管理学校教师利用资质承接的

技术服务项目。

五、教师利用资质承接技术服务项目必须具备相应技术条

件，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的资格准入标准、行业规范，承担相应的

岗位职责与工作任务，遵循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与规章，按照技

术服务合同条款的约定，本着安全、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开展各类技术服务活动。

六、广大教师应在技术能力、项目业绩、执业资格等方面支

持资产公司开展资质建设与维护。各学院应将教师利用资质开展

技术服务工作纳入科技业绩考核与奖惩范畴。

七、教师利用资质承担各级各类技术服务项目应遵守《三峡

大学教师利用资质开展技术服务项目的管理办法》及相关实施细

则的规定，具体实施细则由资产公司会同所属资质主体企业另行

制定。

八、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经资委办公室负责解

释。


